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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世相微关注

共享单车死亡名单出炉
你的押金是否成了“泼出去的水”？

@新华网

（新华网法人微博）

悟空单车、町町单车、酷骑单车、小蓝单车……9月以来，行业洗牌，多家

共享单车企业倒下。押金难退，消费者权

益难保障，“一个月过去了，退款页面显示

还处在‘退款中’。”不仅如此，据报道小蓝

单车拖欠供应商款项高达2亿元，涉及70

余家供应商。此外，报废车辆的处理也成

问题。据悉，2017年以来，废铁皮、车架子

等料型回收价格为每公斤9毛至1.1元。

北京一幼儿园多名幼儿身上现针眼
警方已介入调查

@新京报

（新京报官方微博）

11月22日开始，有10多名幼儿家长反

映，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

分园）国际小二班的幼儿遭遇老师扎针、喂不

明白色药片，并提供孩子身上多个针眼的照

片。记者23日获悉，朝阳警方已介入事件调

查。幼儿园工作人员表示，园方正在配合警

方调查。

伤自尊了！领证当天发现女方有高跟鞋
矮个准新郎当场发飙

@现代快报

（南京《现代快报》）

近日在江苏靖江，小张去女朋友小李家，准备接她去领结婚证，在小李的

卧室发现了一双高跟鞋，小张竟气不打一处来，两人吵架还动起了手。原来，

小张个头不高，为了两个人在一起般配，小李曾答应以后不穿高跟鞋，并承诺

要把家里的高跟鞋都处理了。发现了这双高跟鞋后，小张觉得小李答应的事

没有做到，两人因此争吵了起来。此时，小李的妈妈出来解释说这双高跟鞋是

前两天收拾屋子找出来的，不是女儿新买的，却仍无济于事，眼看两个人愈吵

愈烈，还扭打在一起，情急之下准丈母娘就去咬了小张的胳膊。小张回去越想

越生气，当晚就喊来亲戚和介绍人到小李家理论，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再一

次争吵了起来，还拿起了榔头、棒子，所幸民警及时赶到，将他们制止。

微维权
凉山“格斗孤儿”事件大反转
毕业能获得正规学历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微博）

今年7月20日，一段关于“格斗孤儿”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

孩子们在一个铁笼子里格斗，铁笼外有许多成年人拿着手机围观拍照。据介

绍，这些小孩多失去双亲，或生活失去依靠，被恩波格斗俱乐部收养，接受艰苦

的格斗训练。最近，“格斗孤儿”事件有了新进展：恩波俱乐部与体校合作，将

恢复招生。报道称，

“在政府的支持下，恩

波格斗俱乐部获得了

体校资质，曾经被‘遣

送’的孩子们可以继续

回来训练与学习，他们

不仅能接受格斗训练，

而且毕业还能获得国

家承认的学历。”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24日

（2017）浙0212民初7794号
董晓莉、过仁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董晓莉、过仁荣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779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
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791号

王海涛、许威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王海涛、许威阳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779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
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6274号

王紫璇：原告徐金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原告徐金山的诉讼请求：1.王紫璇立即归还
徐金山借款80 000元，并支付利息12000元（利息计算方
式：80 000元x5个月x3%=12 000元），合计92 000元；2.
王紫璇支付徐金山因债权所聘请的律师费3 000元；3.本
案各项诉讼费用由王紫璇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本院定于2018年2月27日上午9时
2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6229号

邱雪海：原告吴培宏诉被告邱凯国、邱雪海、吴征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13民初6229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
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
被告邱凯国、邱雪海、吴征共同归还借款500 000元；2、
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27日9时
00分在本院莼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2424号

邱雪海：本院受理原告谢明海诉被告邱雪海、吴征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213民初2424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莼湖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614号

欧阳金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永嘉支公司与被告欧阳金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614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550号

陆钧杰：本院受理原告朱锰与被告陆钧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555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057号

杜中杰、刘军海：本院受理原告郑祥胜与被告杜中
杰、刘军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5057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058号

徐苏尔：本院受理原告郑祥胜与被告徐苏尔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304民初505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申89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翁益靖的申请,于2017年11月7日
作出(2017)浙0304破申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
八方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20
日指定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八方鞋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八方鞋业有限公司股东林松
林、庄纯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
平宇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周文峰、李嘉伦,联系号码:
13587888596、18868832395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府东路
宏国大厦四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
温州八方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25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温州八方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八方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2月28日
上午9时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委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庄琴、卢林华、倪旭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江支行与被告庄琴、卢林

华、倪旭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5041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周顺会、周顺微、周辉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与被告周顺会、周顺
微、周辉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6776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815号

陈志强：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嘉盛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411民初2815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460号

倪惠君：本院受理原告嘉善速达汽车修理店与被告
倪惠君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421民初14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支付浙F8398J奥迪牌小型普
通客车汽车修理费72900元。2、原告对被告所有的浙
F8398J奥迪牌小型普通客车享有留置权并有权优先受
偿。案件受理费1623元，鉴定费200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4273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837号

葛宝兰、朱佩娜：本院受理原告俞惠达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决：两被告支付原告货
款250500元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之日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00分在本院长
安法庭第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387号

杨世军、周荣鑫：本院受理原告湖州金正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238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191号

郑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宏士达砂洗有限公司
与被告郑军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2民初419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460号

翟荣锋：本院受理原告蔡彬正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
初54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502号

奚龙：本院受理原告徐峰与被告奚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350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554号

潘新华：本院受理原告许定芬、张玉珍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455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905号

吴斌：本院受理原告郭金胜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390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500号

何亚芹：本院受理原告钱龙华诉你、严国鸿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
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3月7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413号

何亚芹、华俊：本院受理原告杜逢伦诉你们、钱晓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3
月6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141号

施雄伟、刘紫霞：本院受理原告姚勇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
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2月28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990号

郑哲明：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群力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8年3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586号

嘉兴市世纪格力电器有限公司、周加明：本院对原
告钮战强诉沈华青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258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破9号

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裁定受理浙江节度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11月13日指定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担任节度公
司管理人。节度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
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安吉县埋硕街道迎宾大道
268 号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 408 办公室：邮政编码：
313300；联系电话：18157266287，联系人：李凯）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弃申报，但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不再对你（或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
弃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或你单位）承担。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节度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安吉县人
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安吉县人民法院


